
证券代码：

002165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

2011－026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和

2011

年

9

月

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公司红宝丽大楼会议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

时至

2011

年

9

月

9

日下午

15

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11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1

年

9

月

9

日下午

15

：

0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芮敬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6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338.9437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26,823.0844

万股的

49.73%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5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12,738.961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47.49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5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599.98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24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用非公

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364,6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22,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1,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李文君律师、戴文东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0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暨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日前收到股东谢保军先生办理股权解除质押暨重新质押的文件，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公司股东谢保军先生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2,000

万股（占当时本

公司股份总额的

7.41%

）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原信托

"

）为本人与中原信托

签订的《恒星科技股权收益权购买与回购合同》提供担保；

2011

年

4

月

7

日公司实施

2010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根据合同的约定，谢保军先生原质押的股份对应的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2,000

万股在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

后自动予以质押（共计质押股份数额为

4,000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7.41%

）。

2011

年

9

月

7

日， 谢保军先生上述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2011

年

9

月

7

日，谢保军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200,000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2.07%

）质押给中原信托为其本人与中原信托签订的《恒星科技股权收益权购

买与回购合同》提供担保。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 谢保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18,712.2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4.66%

，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额为

15,19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8.14%

。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61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通知各董事。应参加表

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西安西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

由于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为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公司决定解散西安西建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同时尽快成立清算组，负责清算期间的相关工作，并于清算工作结束后督促相关

人员办理子公司注销相关事宜。

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62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解散西安西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西安西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西安西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独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8

日，营业执照注册

号：

610115100007859

，法定代表人：刘洪，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收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

高性能预拌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及其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与推广；新型建材及化工

材料的研究、生产、应用。目前该子公司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二、项目审批情况

2011

年

9

月

9

日，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西安西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该子公司解散清算原因、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为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公司决定解散西安西建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同时尽快成立清算组，负责清算期间的相关工作，并于清算工作结束后督促相关

人员办理子公司注销事宜。公司将根据相关信息披露规则要求，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该子公司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该子公司注销将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和业绩造成

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九月九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增加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重庆银行的各营业网

点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增加代销基金范围与代码

基金 基金代码（前端）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５１９９９９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

级）

５１９９９８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９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５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３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００１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１

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１６３００４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７９

二、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重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含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认购）业务应遵循重庆银行相关规定；

２

、本公告仅对增加重庆银行为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的代销机构业务予以说明，投资者欲

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１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６８９９

（重庆地区）、

４００－７０９－６８９９

（其他地区）

网址：

ｗｗｗ．ｃｑ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２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上接

B2

版）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 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如

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超过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剩余部分的募集资金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８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

共享。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自发行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还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

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议案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议案四、《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议案五、《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作了说明。《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议案六、《关于受让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浙江省绍兴县科思维特利机电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

博橡胶”）

６０％

的股权，李红霞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公司现持有浙江

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考虑到股权转让方前期的资金投入成本及骨架材料项目良好的发展前

景，现拟以评估结果为基准，溢价

５．０９％

进行收购，即分别以

３

，

１５０

万元、

１

，

５７５

万元受让浙江路博橡胶科技

有限公司

６０％

、

３０％

的股权。

路博橡胶基本情况如下：

１

、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营范围为橡胶制品研发；经销：纺织品、帆

布、线绳（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或许可经营的项目）。注册地址绍兴县柯岩街道河塔村，法定代

表人为吴琼瑛，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浙江省绍兴县科思维特利机电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李

红霞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２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３

、经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

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４

，

９９５．５７

万

元，评估增值额

－０．０３

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议案七、《关于向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收购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博橡胶”）其他股东全部股权，鉴于路博橡胶项目

投资资金缺口较大，因此公司决定对路博橡胶进行增资，增资规模预计为

２５

，

１００

万元，每元股权出资额增

资价格为

５．０２

元，本次增资相应增加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路博橡胶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路博橡胶基本情况如下：

１

、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营范围为橡胶制品研发；经销：纺织品、帆

布、线绳（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或许可经营的项目），注册地址绍兴县柯岩街道河塔村，法定代

表人为吴琼瑛，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收购浙江省绍兴县科思维特利机电有限公司持有的

６０％

股权及李红霞持有的

３０％

股权后，公司将持有路博橡胶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议案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

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

其他事项；

２

、批准与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批准与签署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与合约；

３

、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４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金投资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

调整；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修改《公司章程》中所记载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所有相应条款及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事宜；

７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８

、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未尽事宜；

９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浙江省绍兴

县柯岩街道余渚工业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３１３６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４３１８６６６

，邮编：

３１２０３１

，联系人：吴琼瑛、吕

敏芳。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２２４

”。

２

、投票简称：“三力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三力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

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发行方式

２．０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③

发行数量

２．０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④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⑤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０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⑥

限售期

２．０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⑦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０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⑧

上市地点

２．０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０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⑩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受让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向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８．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式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取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Ａ

）登陆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的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琼瑛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３６５５５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５－８４３１８６６６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县柯岩街道

邮 编：

３１２０３１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２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３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５

、三力士分别与浙江省绍兴县柯思维特利机电有限公司、自然人李红霞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６

、三力士与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书》；

７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路博橡胶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审计报告；

８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浙江三力士橡

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

意见：

议案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所有议案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①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②

发行方式

③

发行数量

④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⑤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⑥

限售期

⑦

募集资金投向

⑧

上市地点

⑨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⑩

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

６

关于受让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向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注：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

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法人代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月琴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不同意、

０

票弃权审

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认为公司已经符合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含

４

，

５００

万股），在上述范围内，具体发行

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的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包括境内注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

ＱＦＩＩ

以及其他合格的投资者等。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

以自有资金认购。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结束

之前，若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数量的上限进行调整，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数量

上限相应调整为届时监管部门规定的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数量上限）。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在取得中国证

监会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６８

元

／

股。

（注：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

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６

、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７

、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１

收购路博橡胶并增资新建年产

９

，

０００

吨特种橡胶带骨架

材料项目

３４

，

８３１ ２９

，

８００

其中：收购路博橡胶

９０％

项目

４

，

７２５ ４

，

７００

增资路博橡胶新建年产

９

，

０００

吨特种橡胶带骨架材料项

目

３０

，

１０６ ２５

，

１００

２

新建年产

３

，

０００

万

Ａｍ

高性能特种传动

Ｖ

带生产线

１１

，

２００ １１

，

２００

合计

４６

，

０３１ ４１

，

０００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 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如

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超过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剩余部分的募集资金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８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

共享。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自发行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还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

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浙江省绍兴县科思维特利机电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

博橡胶”）

６０％

的股权，李红霞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公司现持有浙江

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考虑到股权转让方前期的资金投入成本及骨架材料项目良好的发展前

景，现拟以评估结果为基准，溢价

５．０９％

进行收购，即分别以

３

，

１５０

万元、

１

，

５７５

万元受让浙江路博橡胶科技

有限公司

６０％

、

３０％

的股权。

路博橡胶基本情况如下：

１

、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营范围为橡胶制品研发；经销：纺织品、帆

布、线绳（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或许可经营的项目）。注册地址绍兴县柯岩街道河塔村，法定代

表人为吴琼瑛，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浙江省绍兴县科思维特利机电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李

红霞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２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３

、经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

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４

，

９９５．５７

万

元，评估增值额

－０．０３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收购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博橡胶”）其他股东全部股权，鉴于路博橡胶项目

投资资金缺口较大，因此公司决定对路博橡胶进行增资，增资规模预计为

２５

，

１００

万元，每元股权出资额增

资价格为

５．０２

元，本次增资相应增加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路博橡胶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路博橡胶基本情况如下：

１

、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营范围为橡胶制品研发；经销：纺织品、帆

布、线绳（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或许可经营的项目），注册地址绍兴县柯岩街道河塔村，法定代

表人为吴琼瑛，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收购浙江省绍兴县科思维特利机电有限公司持有的

６０％

股权及李红霞持有的

３０％

股权后，公司将持有路博橡胶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４

，

９９５．６０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

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

其他事项；

２

、批准与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批准与签署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与合约；

３

、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４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金投资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

调整；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修改《公司章程》中所记载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所有相应条款及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事宜；

７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８

、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未尽事宜；

９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9

月

9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9

月

9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025,030,743.44 1.0125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064,274,642.37 1.0321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948,862,716.27 0.9744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073,175,137.21 1.0366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904,172,849.85 0.9521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090,649,917.92 1.0453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927,205,393.10 0.9636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928,708,036.710 0.9644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0953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315,792,720.04 1.157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052,739,526.66 1.0176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888,183,910.91 0.9627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989,369,674.93 0.9965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987,913,860.65 0.9960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782,010,562.01 0.9273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064,691,364.46 1.0216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462,289,390.95 1.1541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1.1319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995,827,390.53 0.9986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249,313,295.64 1.1247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573,050,299.16 0.7865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178,625,606.13 1.0595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959,308,884.0800 0.9864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865,369,754.45 0.9327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074,900,085.15 1.025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